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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造業法施行前領有建築工程管理甲級或乙級技術士證者回訓課程簡章】
壹、依據：「營造業法第三十一條第二項」暨「營造業工地主任評定回訓及管理辦法」。 

貳、目的：

一、在使營造業法施行前領有建築工程管理甲級或乙級技術士證者，修習營造業法、建築工程基本法令、政府採購、公共工程及其他與營建工程相關之法令，瞭解營造業法就營造業工地主任法定權責及執行業務方式相關規定，以及修習環保及勞工安全衛生等課程，提昇工作職能。

二、經完成講習取得結訓證明，由中央主管機關發給執業證後，得擔任營造業之工地主任。

參、委託單位：內政部營建署

肆、受託單位：中國生產力中心

伍、講習對象類別及參訓人員資格：

營造業法施行前領有建築工程管理甲級技術士證或建築工程管理乙級技術士證，並有三年以上土木或建築工程經驗者(92.02.07前取得技術士者)。

陸、受訓名額及訓練期間：（每班以80人為限）

假日班：101/3/24-4/8開課 (招生中)

柒、回訓講習地點：

700台南市大埔街52號(中國生產力中心台南服務處)

捌、課程內容及時數：共計40小時（不含測驗）

	課程大綱
	課程內容
	上課時數
	講師陣容

	營造業相關法令
	營造業法及其施行細則
	6小時
	徐貞益科長、黃文光總務長、陳正鈞課長、張朝順副教授

	
	營造業工地主任評定回訓及管理辦法及營造業法其餘子法
	4小時
	

	建築工程相關基本法令
	建築法相關法令
	4小時
	詹添全副教授、吳啟光副處長、陳正鈞課長、李文進北檢所組長

	
	建築技術規則
	6小時
	

	政府採購及公共工程相關法令
	政府採購法及其施行細則
	4小時
	廖宗盛董事長、徐貞益科長

黃文光總務長、吳銜桑正工程司

	
	政府採購法其餘子法
	3小時
	

	
	公共工程品管及相關施工規範
	3小時
	陳永國經理、王水杉簡派正工程司

	其他與營建工程相關之基本法令
	勞工安全衛生相關法令
	3小時
	楊俊隆副理、李文進北檢所組長、賴明煌秘書

	
	環境保護相關法令
	3小時
	白添富中隊長、劉嘉男兼任講師

	
	建築師法、技師法及自來水法、電業法、冷凍空調業管理條例等相關法令概要
	4小時
	廖宗盛董事長、陳正鈞課長

蔡宜曆技師

	測驗
	中國生產力中心
	1小時
	


玖、成績考核：

一、參加講習人員，需經考試測驗合格後，方能取得講習合格資格，但有下列情形之一，不予核發講習結業證書。

（一）請假時數超過6小時者。

（二）遲到、早退超過10分鐘該節視同曠課，曠課時間超過6小時者。

二、講習人員需親自參訓，如有代理上課情事，撤銷參訓資格，並不再受理報名參訓。

三、考試時間60分鐘，成績以60分為及格，不及格者得申請補考，並以一次為限，補考不及格者，應重新參加全程回訓課程。

拾、工地主任執業證核發：

合格參與人員發給結訓證明，得據以報請部核發營造業工地主任執業證。

拾壹、報名手續：(請限掛郵寄報名資料並繳費完成報名手續)

一、填具報名表(附件一)，繳交最近半年內2吋脫帽半身彩色照片同式4張(光面脫帽照片，印表機列印恕不受理，一張貼於報名表上、另三張以迴紋針固定，背面正楷書寫姓名、身分證字號，正面照片需乾淨無污點，勿以簽字油性筆書寫)及繳交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及三年以上工程經驗證明(附件三之服務證明)。

二、繳交營造業法施行前領有建築工程管理甲級或乙級技術士證影本。(開訓報到時攜正本驗證)
三、繳交費用：學費8,000元(含稅、講義、午餐、報名費、學費及回訓證明書)及

              執業證費500元(依內政部97.8.26台內中營字第0970805630號令訂定之營建署營造費規費收費標準第十條規定辦理)
四、填寫具結書（附件二）(具結所附資料屬實）。

五、注意事項：

1.請依右列順序，將報名表件整理齊全後，用迴紋針夾在左上角照片處，請勿折疊。
2.報名方式：

報名表填妥及建築工程管理甲級或乙級技術士證影本先傳真，連同報名資料以
Ａ４規格信封掛號郵寄通訊地址

通訊地址：700台南市大埔街52號 黃小姐 收

洽詢專線：(06)2134818#41~43 黃/洪小姐
傳真報名：(06)2147750；(06)2147586

E-mail報名表：1315@cpc.org.tw
3.報名日期：即日起。

4.報名時間：親洽台南服務處辦公室報名者請於08:30~17:30報名，非上班時間報名者請郵寄、傳真或e-mail報名。

5.各項證件如有不符第五點規定或偽造、假借、塗改等情事，或受訓期間冒名頂替上課者，應自負法律責任。且一經查明即取消其於本回訓課程所有之資格認定（包括受訓資格、領證資格、換證資格等），並不予退費。

6.初審核可也經完成註冊手續者，若經複審發現證件不合簡章之規定，將通知限期補件。若於限期內無法補足證件者，將取消其受訓資格，並退回學費。其他於註冊後，概不得以任何理由申請退費。

7.對已完成註冊手續之學員，如因該梯次學員過少時，將協調其轉班或退回學費。

拾貳、註冊方式：繳交費用8,500元整(學費8000元＋執業證費500元)，。

一、得以(1)郵政劃撥(帳號：「0031125-1」，戶名：中國生產力中心台南服務處，背面請註明“參加工地主任回訓班”需報帳者，請註明公司抬頭及統一編號”。不需報帳者請註明“自費”

(2)寄支票（抬頭中國生產力中心台南服務處）限時掛號寄本中心。
(3)至中心現場繳交亦可

二、完成註冊報名手續之學員，將於每梯次開課前e-mail或傳真或簡訊通知上課。
本課程簡章請上網下載：http://www.tncpc.org.tw/　　　　　http://pcc.cpc.org.tw
中國生產力中心辦理營造業法施行前領有建築工程管理甲級或乙級技術士證者回訓課程講習訓練第D30      梯次  報名表                 學號：
	照片黏貼處

（請貼於框線內，貼1張，3張迴紋針固定）


	姓名
	
	出生

日期
	    年    月    日

	
	國民身分證

字號
	
	籍貫

出生地
	

	
	聯絡電話
	(公)

(宅)
	手機

傳真
	

	
	E-mail
	
	性 別
	
	血型
	

	通訊地址
	□□□

	學歷
	               學校                科系所畢

	報名
資格
	技術士證
	□檢附建築工程管理甲級或乙級技術士證     　　　　　　　　　　

	
	
	級別：                  
	     級
	技術士證

總編號
	
	生效

日期
	     年   月    日

	
	工程經驗
	單位名稱
	職稱
	起迄年月

	
	
	
	
	　 年　月 至　 年 　月

	
	
	
	
	   年  月 至   年   月

	
	
	
	
	   年  月 至   年   月

	現職
	
	職稱
	

	參加梯次
	第　　　梯次

	備　　註（請詳閱）
	一、本表上列欄位請以正楷詳細填寫。

二、請繳半年內照片二吋4張(背面正楷書寫姓名、身分證字號)及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並依營造業法第31條第二項檢附建築工程管理甲級或乙級技術士證及3年以上土木或工程經驗證明文件(開訓當天攜正本驗證)及具結書正本
三、繳交費用8,500元(含稅、講義、午餐、報名費、學費及執業證費500元) 

四、回訓講習梯次時間及地點：（上課地址：台南市大埔街52號）
第1梯次(假日)

時間：101年3月24日
地點：生產力中心台南服務處

五、講習合格者頒發結訓證明，並報請內政部核發營造業工地主任執業證。
六、請填妥本報名表，連同第二項所需證照正、反面影本，郵寄700台南市大埔街52號 黃小姐收
七、聯絡人：黃小姐，電話：（06-2134818#43）傳真：（06-2147750.06-2147586）


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新式)（請黏貼）

	正面影本黏貼處
	反面影本黏貼處



具　結　書 

本人　　　　　參加內政部委託辦理營造業法施行前領有建築工程管理甲級或乙級技術士證者回訓課程講習，所附證件如有偽造、假造、塗改，或受訓期間有冒名頂替上課等情事者，應自負法律責任。且一經查明，取消本人於本回訓課程所有資格認定（包括結訓證明文件、領取營造業工地主任執業證資格），並不要求任何退費。

此據

具結人：　　　　　　　　　　（簽章）

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建築工程甲乙級技術士證影印本
	技術士證正面影本黏貼處
	技術士證反面影本黏貼處



附件四
	中國生產力中心辦理營造業法施行前領有建築工程管理甲級或乙級技術士證者   回訓課程講習訓練服務證明書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服務 單位
	
	職稱
	
	工作 內容
	
	□專任

	
	
	
	
	
	
	□兼任

	任職起迄時間
	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服務    年   個月
	□現仍在職

	
	
	□現已離職

	（備註：請詳述工作內容，不得只填寫職稱）

上列證明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證明機構(全銜)：                       (公司章)

負 責 人：                       (簽章)

機構地址：
電    話：

機構登記或立案字號：                              (機關及公營機構免填)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五  工作經驗證明書
	中國生產力中心辦理營造業法施行前領有建築工程管理甲級或乙級技術士證者回訓課程講習訓練工作經驗證明書

	姓名
	
	性別
	
	身分證字號
	

	項次
	工作（工程）名稱
	地點
	面積（M2）
	型態
	工作項目
	起迄時間

	
	
	
	
	
	
	

	
	
	
	
	
	
	

	
	
	
	
	
	
	

	
	
	
	
	
	
	

	上列證明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證明機構(全銜)：                       (公司章)

負 責 人：                       (簽章)

機構地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附表4  工作經驗證明書參考範例
	中國生產力中心辦理營造業法施行前領有建築工程管理甲級或乙級技術士證者回訓課程講習訓練工作經驗證明書【參考範例】

	姓名
	○○○
	性別
	○○
	身分證字號
	○○○○○○

	項次
	工作（工程）名稱
	地點
	面積（M2）
	型態
	工作項目
	起迄時間

	1
	○○○○新建工程
	○縣（市）○鄉(鎮)
	○○○
	建築工程
	工地主任
	86.6~88.5

	2
	○○○○辦公大樓
	○縣（市）○鄉(鎮)
	○○○
	土木工程
	監造工程師
	88.6~90.5

	
	
	
	
	
	
	

	
	
	
	
	
	
	

	上列證明如有不實，願負一切法律責任


證明機構(全銜)： ○○○○○○○○   (公司章)

負 責 人： ○○○○            (簽章)

機構地址：○○○○○○○○○○○○
電    話：○○○○○○○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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